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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夫妻公司穿透识别为实质一人公司的裁判思维之争

摘 要：夫妻公司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夫妻创业离不开稳定、透明、公平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围绕夫妻公司是否为实质一人公司，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有些判例对夫妻股东无条件地套用自证清白

的证据规则，增加了夫妻投资与公司治理风险，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为提振投资信心，必须坚持外观主义优位

原则，尊重股权结构的公示公信效力，反对恣意的实质穿透主义，划清夫妻共同财产与股东独立人格之间的法

律边界，抛弃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鼓励夫妻股东夫妻平等共治，共襄盛举。夫妻公司就是二人公司，并非一

人公司或实质一人公司。鉴于“实质一人公司”并非严谨法律概念，不宜被代入《公司法》第 23 条第 3 款中

的一人公司范畴。既然《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在规制夫妻公司时不存在法律漏洞，法官无须也不应牵强附

会地对其准用该法第 23 条第 3 款。不将夫妻公司视为实质一人公司，不等于纵容夫妻股东滥用股东有限责任

原则与公司法律人格。倘若夫妻公司存在人格严重混同或股权资本显著不足等情形，债权人有权依据《公司法》

第 23 条第 1 款为股东多元化公司设计的一般法律规则，诉请法院揭开公司面纱，但无权请求法院类推适用第

23 条第 3款专为一人公司设计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信息占有与举证责任成正比应成为一条证据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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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干细胞，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是创造就业、创新科技、改善民

生、增加财税、方便生活、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顶梁柱，堪称国之重器。据统计，截至 2024 年 9

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 18 086.48 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 96.37%，同比增长 3.93%，

10 余年间增长超 4 倍。其中，民营企业 5 554.23 万户，同比增长 6.02%；个体工商户 12 532.25 万户，

同比增长 3.03%。2024 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发展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国新设民营企

业 619.1 万户。a 从经营规模看，民营企业以中小微公司为主。从股权结构看，民营企业以家庭公司

为主。由夫妻共同出资设立并参与治理的公司方兴未艾，茁壮成长。

夫妻公司完全符合我国的风土人情与家庭本位传统，具有产权清晰、决策灵活、治理民主的竞

争优势，展现了公司闭锁性与股东人合性，实现了股权与治理权的自然融合，遏制了代理人的道德

本文系 2024 年度全国工商联重点课题 “法治民企课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K20310。
a参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超 1.8 亿户》，《 人民日报 》2024 年 11 月 10 日。

● 《民法典》背景下的公司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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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高了公司决策效率，落实了男女平等原则，促进了和谐富裕家庭与百年品牌企业之间的同

频共振。但与普通二人公司相比，夫妻公司的角色定位与规则适用还存在认识分歧，致使产生纠纷

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所难免，必然导致某些夫妻公司及其股东面临着法律风险的不当错配。

就揭开公司面纱的案件而言，有些法院将夫妻公司视为实质的一人公司，因而责令夫妻股东承

担自证清白的举证责任；而有些法院则尊重夫妻公司的二人公司地位。接踵而来的争点、疑点、难

点问题便是：夫妻公司应否被视为“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如何看待与取舍同案不同判背后的裁判

思维之争？夫妻公司及其股东作为被告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如何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预防夫

妻股东遭受不应承受的制度成本？当前，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正在全面落地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之中。对上述问题的

思考与回答，检验着司法公信力与营商环境可预期性，影响着投资兴业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公平博弈，

决定着民营经济的投资信心，因而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将夫妻公司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一）夫妻股东均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时的实质一人公司判例

在“武汉猫人制衣有限公司诉青曼瑞公司、熊某、沈某案”中，青曼瑞公司由熊沈夫妻二人出

资成立于婚姻存续期间，且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沈二人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沈二

人亦未补充提交。再审判决援引原《婚姻法》第 17 条，认定青曼瑞公司注册资本源于熊沈夫妻共同

财产，全部股权属于二人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

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

证责任倒置规则。青曼瑞公司由熊沈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沈二人共同共有，

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沈二人均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经营，夫妻

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 2018 年《公

司法》第 63 条，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沈二人。综上，青曼瑞公

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

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a 

该判例是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首个案例。由于夫妻公司股权架构的公

示信息已显示夫妻公司是两名股东设立的公司，该判例无法强行认定夫妻公司为“一人公司”，遂

迂回曲折地运用类推方法，将其曲线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该判例针对夫妻公司类似

一人公司的论理颇有代表性，不少地方法院照单全收，裁判意见与主文判项也高度雷同。该案认定

a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鄂 01 民初 4309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终 1270 号民事判决书；最

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 37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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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公司系实质一人公司的理据有三：一是公司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

共同享有和支配。二是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公司由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设立，公司资产归二人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三是

夫妻均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  

该判例的裁判结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性，推理过程具有强烈的跳跃性，但也残留了值得深思的

十二个争议问题。一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股权与股东曾对出资财产享有的产权（尤其是物权）是否

具有同质性？二是“股权”“同一财产权”“一个所有权”“公司资产共同共有”等概念的异同与

联系何在？三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否仅限于物权中的所有权？四是即使夫妻股权出资均源于同一财产

权（如房屋所有权），同一财产权是否仅能创设单一股东资格？五是夫妻股东是否必然妇唱夫随，

具有利益一致性，而无利益冲突？“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倘若股东二人并非夫妻或已离婚，

是否就缺乏或丧失利益一致性？投资于同一公司的众多股东也都同甘共苦，照此逻辑，应否也被认

定为利益一致？六是基于股东平等原则，既然夫妻公司的股东具有实质单一性，父子公司、母子公司、

翁婿公司、兄弟公司甚至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主体是否也具有实质单一性？七是基于股权与法人财

产权分离原则与一物一权原则，既然公司对股东出资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认定“公司资产归二人

共同共有”的法理基础何在？若公司资产归全体股东共同共有，公司享有的法人财产权安在？八是

夫妻股东均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是否必然导致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九是夫妻股东

均实际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是否必然危害交易安全？十是夫妻公司是否必然难以形成有效内部监督？

即使夫妻股东之间缺乏内部监督，是否必然导致公司资产与股东资产混同？十一是夫妻公司与一人

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的高度相似性如何认定？十二是以夫妻公司与一人公司在规范适用上

的高度相似性为由，得出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结论，然后再将其作为适用一人公司规范的前提，

是否有循环论证之嫌？

（二）夫妻股东中仅有一方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时的实质一人公司判例

在“陈某诉石某与森文公司、买某案”中，石某与买某系夫妻关系，共同出资成立森文公司，

石某为法定代表人。二审判决认为，本案证据证明森文公司与股东石某构成人格混同，导致森文公

司丧失独立地位，森文公司向恒盛公司转款 1 600 万元用于归还石某个人借款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陈

某利益，应依 2018 年《公司法》第 20 条，对森文公司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森文公司于收到实缴资

本 2 000 万元的次日向枭雄公司转款 1 400 万元。但该转款备注是货款，并无证据证明系股东石某、

买某抽逃出资。如果森文公司系石某、买某实际共同管理经营，且二人并未协议婚内分别财产制，

则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可以视为森文公司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买某实际参与了公司管理经营，无证据证明买某对公司进行了内

部管理监督，亦无证据证明买某与石某就石某与公司财产混同一事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石某与森

文公司财产混同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买某的财产与森文公司财产混同，买某只应以出资为限对森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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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a

该判例认定夫妻公司为一人公司，但仅判令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一方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而配偶股东免于担责。配偶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满足三大条件：一是未参与

公司经营；二是未参与公司监督；三是就配偶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之混同不存在通谋。依反对解释，

若遇有上述情形之一，夫妻股东仍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与武汉猫人制衣有限公司一案的判例相比，该判例切割了夫妻股东之间的连带责任，仅判令参

与公司经营管理且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股东一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该判例尊

重了配偶一方的股东有限责任待遇，只追究另一配偶对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体现了夫妻人格各自

独立的裁判理念，不仅降低了论证难度，还解除了夫妻之间的连带责任，更容易获得社会中广大夫

妻股东群体的赞赏。易言之，与贪大求全、判令夫妻公司与夫妻三方被告对原告债权人承担连带责

任的裁判思维相比，切割夫妻连带责任、只针对参与公司管理的配偶股东追究连带责任的裁判思维

具有谦抑性，引起的夫妻股东非议程度也小。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该判例实际上面临着独木难支的更大论证困难。由于该判例基于夫妻股东

是否共同参与管理的标准而确定夫妻股东责任之有无，实际上弱化甚至排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作为论

据的权重。因此，法院仅凭股东参与管理公司之事就判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略显单

薄，难以自圆其说。毕竟，股东参与公司管理属于股权中的共益权（治理权）范畴，符合商事习惯，

并非丧失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定条件。当然，若股东以公司资产清偿个人债务，公司的债权人可对其

行使代位权，而无需法官大动干戈地揭开公司面纱。

但两案的整体裁判思维并无二致。因为，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核心理据都是夫妻股

东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难以形成有效内部监督。而利益一致性取决于两个要件：夫妻实际共同管

理经营与夫妻共同财产制。若夫妻未协议婚内分别财产制，也被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制。因此，武

汉猫人制衣有限公司一案的判例遗留的争议在本案依然存在。例如：夫妻分别财产制能否自动排除

双方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进而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夫妻共同财产制应否自动创设双方利益的高度

一致性，进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夫妻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监督活动是否导致其股东财

产与公司财产之混同？在股东以公司资产清偿个人债务时，如何保持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谦抑性？

（三）不考虑夫妻股东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质一人公司判例

有些实质一人公司的判例不考虑夫妻股东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仅考察股权架构设置的合理

性、注册资本金来源与公司财务账册等证据。例如，“顺丰英运科技公司诉广州盛澳公司、盛澳国

际公司、长桥公司、张某、范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一审判决指出，张某、范某夫妻未能对盛

澳公司的股权架构设置作出合理解释或举证证明二人缴纳的注册资本金并非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

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 2020 年之前盛澳公司的完整财务账册以供核查是否存在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

a参见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 (2022) 渝 0114 民初 4288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23) 渝 04 民终 76 号民事判决书。



· 36 ·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5 年第 1 期

产混同。鉴于以上情形，二审法院有理由认定广州盛澳系实质的一人公司。a 

该判例认定实质一人公司的理由有三：一是夫妻股东未能对公司股权架构设置作出合理解释；

二是夫妻股东未能举证证明注册资本非源于夫妻共同财产；三是夫妻股东未提供公司完整财务账册，

以供核查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混同情况。可见，夫妻共同财产仅系夫妻公司被认定为实质一

人公司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从逻辑上看，夫妻股东未提供公司完整财务账册以供核查，仅系夫妻公司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

司的法律后果，而不应成为夫妻公司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的理由。因为，只有一人公司的股东才

有义务自证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互分开。法院若不能确定夫妻公司为一人公司，就不能对其股东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否则，就会颠倒因果，本末倒置。而在剥离第三个理由之后，仅剩股权架

构设置的合理解释要件与夫妻共同财产要件。易言之，若夫妻股东能说明股权架构设置的合理性，

法院就不会揭开公司面纱；若夫妻股东能举证证明公司注册资本源于夫妻分别财产，法院也不会揭

开公司面纱。

该判例留下了值得思考的七个问题。一是夫妻公司股权架构是债权人随时查询的登记公示信息，

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既然债权人在与夫妻公司签约前未要求夫妻股东说明股权架构设置的合理性，

法院是否有权在嗣后要求夫妻股东解释股权架构设置的合理性？二是在夫妻股东未就此作出合理解

释时，法院为何推定股权架构设置不合理？三是判断股权架构设置合理性的标准何在？四是法院为

何不责令原告债权人对公司股权架构设置的不合理性作出解释？五是在夫妻股东未能举证证明公司

注册资本非源于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为何推定公司注册资本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六是法院预设作

为公司注册资本来源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如夫妻分别财产更可靠的法理依据何在？七是法院在夫妻公

司是否应被穿透识别为实质一人公司的最终结论尚未得出的情况下，为何未审先判、将相关举证责

任完全倒置给夫妻股东？

（四）否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裁判思维的勃兴

确认夫妻公司为二人公司、否定其为实质一人公司的判例以“新地龙打井中心与贾某、梁某、

鸿诺空调公司执行异议之诉案”中的二审判决与再审裁定为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由新

地龙打井中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0 条、第

22 条之规定申请追加鸿诺空调公司股东贾某、梁某为被执行人。依 2018 年《公司法》第 57 条第 2 款，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鸿诺空调公司作为有限责

任公司，即使如新地龙打井中心所述是由股东贾某、梁某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将其定性为“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仍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原审认定新地龙打井中心的主张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

第 20 条规定的情形，并无不当。b 

在该判例引领下，许多地方法院开始对一人公司作限定解释，拒绝将夫妻公司纳入实质一人公

a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3) 沪 01 民初 24 号民事判决书。

b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 1775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 6688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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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范畴。“前门实业公司诉夫妻股东李某、翁某共同对万商汇公司承担的债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

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案”的二审判决认为，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有特别约

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系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对公司实缴出资后，夫妻丧失对出资财产的所有

权而获得公司股权，形成夫妻共同所有股权，同时公司获得上述出资的所有权。但在出资之前，股

东之间财产关系如何、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如何、有无分割财产等情节，与公司资本构成及资产状

况无涉。同时，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定义明确，对其解释不应过分逾越其文义。将存在两个自然人

股东的公司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并适用关于一人公司特别规定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

和法律解释方法上的确实支撑。万商汇公司是由李某、翁某二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前门实

业公司依照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请求法院判令李某和翁某对万商汇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万商汇公司不是一人公司并无不当。因前门实业公司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万商汇公司与李某、翁某存在财产混同，李某、翁某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

限责任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不利诉讼后果。2018 年《公司法》第 63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0 条等是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否定法人人格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别规定，是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否定

法人人格已有充足法律依据，并不存在法律漏洞。一人公司能够通过公示登记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

作出明显区分，第三人应当知晓；而投资人选择一人公司组织形式时已对相应股东法律责任有合理

预期。在司法裁判中将一人公司否定法人人格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类推适用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缺

乏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不应认定存在“实质”一人公司，进而类推适用股东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

规定。a  

上述两个判例的共同点有四：一是对一人公司作出文义解释，拒绝脱离文字表述作扩张解释；

二是认为夫妻公司作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清晰明确，不存在需要扩张解释的法

律漏洞；三是尊重夫妻股东对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组织形式的理性选择；四是重视公司登记信息对

相对人（第三人）的公示公信效力。当然，相较于第一个判例而言，第二个判例的论理更全面系统，

堪称入木三分。

（五）肯定与否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底层裁判逻辑之争

上述代表性案例显示，有些法院首先对一人公司作扩张解释，然后将夫妻公司穿透识别为“实

质上的一人公司”，再直接将其纳入一人公司范畴，最终对夫妻股东准用一人公司制度下的股东自

证清白规则。相比之下，有些法院满腔热忱地包容夫妻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特色，区分公司

注册资本与夫妻共同财产之间的法律边界，旗帜鲜明地确认夫妻公司为二人公司，否认其为实质一

人公司，对揭开公司面纱诉讼一律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不对夫妻股东课以自证清

白的举证责任。

几家欢喜几家愁。上述两种截然相左的判例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道德效果上利弊参半。前

a 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01 民初 24022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2) 京 02 民终 7673 号民事判决书。



· 38 ·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5 年第 1 期

者有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维护交易安全；但对夫妻公司的设立与存续产生了寒蝉效应，许多夫妻

视携手投资为畏途。后者有利于尊重与保护夫妻股东的有限责任待遇、鼓励夫妻投资兴业；但由于

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不规范，债权人保护力度似乎失之于软，许多交易伙伴在与夫妻公司开展交易

时有可能退避三舍。

肯定与否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判例在政策目标与社会功能上各有利弊，在底层逻辑上

各有千秋。对裁判者的主观善意与良苦论证，均应予以肯定。但是，为统一裁判思维、铸造司法公

信、预防同案不同判，有必要寻求义利并举、内安外顺的最佳裁判方案。为消除分歧、凝聚共识，

有必要洞悉并剖析正反判例背后潜伏的三大底层裁判逻辑：一是尊重外观主义与实质穿透主义之争；

二是夫妻共同财产与股东独立人格的等同论与区别论之争；三是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与股东民主治

理推定说之争。

二、尊重外观主义与实质穿透主义之争

（一）尊重外观主义的核心要义与积极功能

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而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安全的绊马索。人类当前虽已跨入

数字文明时代，但数字化本身依然无法消除信息不对称。相反，由于数字强者尤其是数字平台企业

滥用大数据与算法，强者占有的信息越来越多，而弱者占有的信息越来越少，信息鸿沟还有逐渐扩

大之势。为消除交易障碍、维护交易安全、加速商事流转，外观主义应运而生。历经市场经济千锤

百炼的外观主义已成为现代商法处理各类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准则。

外观主义的核心要义有四。一是被登记、公示或披露于外的公开透明信息值得理性善意的相对

人合理信赖。即使公开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冲突，亦然。二是不知道且无义务知道内部真实信息

的相对人为善意，理应受到尊重与保护。在善意相对人面前，约定或法定义务人必须圆满履行义务。

实际权利人即使因此而受损，也要自律隐忍，礼让善意相对人。三是公示信息包括法律事实与法律

关系（含权利、义务、责任与风险）。四是实际权利人受损后可依内部真实法律关系向义务人求偿

或另觅救济，但无权对抗善意相对人。桥归桥，路归路。

外观主义是诚实信用、意思自治与促成交易等核心价值相互渗透、良性互动、同频共振的逻辑

结果。该原则既是拘束民商事主体的行为准则，也是约束裁判者的裁判规范，堪称现代商法的压舱石。

外观主义具有五项功能：一是减轻尽调负担，消除陌生人交易壁垒；二是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

流转；三是强化公示公信效力，维护交易安全；四是甄别内外法律关系，确保各行其道、各得其所；

五是优化诚信互信生态，促进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二）民商事立法对外观主义的尊重与确认

善意相对人友好型的外观主义在民商立法、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中业已得到体现。《民法典》

22 处使用了“善意”两字，4 处提及“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法定情形，8 处提及“不得对抗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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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的法定情形。其中：第 65 条禁止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法人实际情况对抗善意相对人。《公

司法》4 处提及“善意相对人”的特别保护。其中：第 11 条第 2 款禁止以章程或股东会对法定代表

人职权的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第 28 条第 2 款强调公司根据被宣告无效、撤销或确认不成立的决议

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决议瑕疵影响；第 34 条第 2 款禁止以未经登记或未经变更登

记的公司登记事项对抗善意相对人；第 67 条第 2 款禁止以章程对董事会职权的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

借助画龙点睛、谦虚低调的立法技术，外观主义在《民法典》与《公司法》中显形展现为具体制度，

而未概括表达为抽象的一般概念。不过，纵使立法者未在基本原则序列中明文提及“外观主义”四字，

也丝毫不能否定与撼动外观主义作为民商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实际上，我国民商法中也有一些基本

原则谦虚低调地藏身于其他基本原则之外。例如：日本《民法典》第 1 条第 3 项将禁止权利滥用纳

入基本原则；而我国《民法典》第 132 条严禁民事主体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或他

人权益。该原则虽隐居总则编第 5 章，未端坐总则编第 1 章，并不起眼但不失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

对外观主义原则的地位诠释也应如是。既然外观主义不是例外规则，裁判者就应在实体法与证据法

两个维度上敬畏与激活外观主义原则。

（三）践行外观主义的司法实践通说

主流司法实践敬畏外观主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三）》第 26 条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外观主义：公司债权人以登记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

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不得以其仅为名义股

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予以抗辩；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实际出资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在“冷水江信用社与周某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中指出，冷水江信用社作为投资

主体外的第三人，应基于对华洲公司企业登记外观主义的信赖，请求其开办单位冷水江开发区承担

未履行企业清算义务的民事责任。因为第三人基于公司登记信息而与其交易，即使登记信息与实际

情况不相符，亦不影响交易效力。根据商事外观主义，挂名股东无权否认第三人向其主张权利，第

三人也不能以公司登记错误为由向实际投资人主张权利。a 

最高人民法院在“王某与刘某、詹某等再审案”中认为，公示体现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

权利外观产生信赖时，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

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未登记的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外部第三人而言，

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显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

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b 

善意相对人友好型的外观主义裁判理念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市场效果、道德效

果与国际效果是有机统一的，符合中国国情，也与国际惯例接轨。 

a 参见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第 2 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7-400 页。

b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 3132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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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质穿透主义的三维内涵

将夫妻公司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的裁判思维源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实质穿透主义。以自由裁量权

的行使限度为准，实质穿透主义的内涵可区分为三个维度。

第一类实质穿透主义强调，法官确认通谋虚伪的法律行为无效。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

《民法典》第 146 条规定的通谋虚伪的法律行为无效制度否定了显露于外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并同

时警示裁判者关注隐藏于内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该实质穿透理念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虽兼有遏制

风险外溢、维护公序良俗之效，但主旨在于纯化、巩固私法自治，具有正当性与合宪性。此时的法

官自由裁量权仅体现为否定外观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至于被隐藏法律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则视个案具

体情形而定，认定为有效、无效、可撤销、未生效或效力待定皆有可能。

第二类实质穿透主义强调，在公示于外的外观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与当事人内部之间发生的真

实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不一致时，法官不考虑善意第三人的合理诉求，迳行以后者作为裁判依据。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 69 条对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解

释就抛弃了外观主义，转而保护未登记的内部法律关系的效力：在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

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的股权让与担保场合，公司或其债权人无权以股东瑕疵出资或抽逃出

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为稳定交易秩序、尊重公示公信效力，建议裁判者改弦易辙，抛弃实质穿透解释，回归外观主义。

理由有三。首先，实质穿透思维颠覆了善意相对人的合理预期，有危害交易安全之虞。在当事人依

其意思表示创设截然不同的阴阳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内部私密的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并非外部法律

关系中的善意相对人实施法律行为、缔结法律关系的交易基础。其次，实质穿透思维忽略了内部知

情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有纵容其见利忘义、慵懒懈怠之虞。内外层面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相互分

离的成因非常复杂：或因登记公示披露存在迟延，致使被更新或变更的法律关系没有及时公示于外；

或因权利人对非效力性法律规范的善意规避以及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本能呵护。这些成因要么

源于拖延过失，要么源于有意为之，都可归咎于内部知情当事人，而不可归咎于外部善意相对人。

再次，在内部知情当事人有过错、外部善意相对人无过错的情况下，法律外观与内部实情相互分离、

彼此冲突的法律风险应当配置给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内部知情当事人。当然，在不妨碍善意相对人、

亦不损害公序良俗的情况下，若双方当事人特别约定在阴阳合同相互抵触时以未登记备案的阴合同

为准，裁判者自应成人之美。

第三类实质穿透主义强调，在当事人未通谋虚伪、亦不存在内外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互不一致

的情况下，即使有证据证明争议项下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效力，法官也置之不理，而是

另辟蹊径，完全基于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判定被实质穿透后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效力。

多年来，“明股实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名为买卖房地产公司股权、实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名

为买卖矿产资源公司股权、实为倒卖采矿权与探矿权”等实质穿透思维愈演愈烈。实质穿透思维是

刑事审判者在识别复杂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时通常采取的裁判理念，近年来开始风靡于民商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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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领域。第三维度的刑事实质穿透思维对于稳准狠地打击犯罪、补救法律漏洞、保护受害者权益居

功甚伟，但应保持谦抑性。而就民商事裁判而言，实质穿透思维有利有弊，暂容后述。

（五）实质穿透裁判思维的利弊权衡

为维护公司法乃至民商法价值体系的开放性、多元性、创新性与可预期性，有必要反思实质穿

透理念。其利在于，赋能法官依据其主观判断（包括直觉）大胆行使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鼓励

法官不受当事人伪装的表面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的束缚，明察秋毫，去伪存真，直击法律事实与法

律关系的真面目。这显然有助于练就法官的火眼金睛，维护公共利益、粉碎当事人恶意串通、颠覆

公益、侵害他益的阴谋。但总体而言，实质穿透弊大于利。

第一，实质穿透意味着漠视意思自治，限制契约自由。法官直接将当事人实施的甲类法律行为

与法律关系解读为乙类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包括无效、违法甚至构成犯罪的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

时，否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殊不知，基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理念，当事人可以自由设计各类交易模式，

合法签署《民法典》合同编未列举的无名合同。

第二，实质穿透的适用范围与操作标准难以精准量化，容易滋生寒蝉效应，严重贬损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稳定性、透明性、公平性与可预期性。任何交易模式与契约类型的设计，都基于理性的成

本效益分析。而“乱点鸳鸯谱”的实质穿透思维实质上颠覆了当事人的交易预期，破坏了既定的权利、

义务、责任与风险安排，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第三，法官若不慎滥用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权，就会损害司法公信。第一维度的穿透思维意在

纯化意思自治原则，裁判权的使命是洞悉与维护当事人的理性意思表示。因受制于意思自治原则，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风险较低。第二维度的穿透思维以未披露的内部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为据否定或

限制善意相对人的权利，但自由裁量权范围受限，仅限于在系争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的阴阳版本中

作出“二选一”决策。因此，第二维度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风险高于第一维度。而第三维度的穿透

思维如同脱缰野马，彻底摆脱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约束，完全不受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阴阳版本的羁绊，

只听命于自己内心笃信的法治理想。但不同裁判者的法治理想必然争奇斗艳，丰富多彩。

第四，即使实质穿透在个别案件中偶有所获，但如考虑对其经济增长与营商环境的巨大杀伤力，

仍系得不偿失的下策。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秩序稳定、规则透明、预期信赖才是无价之宝。政府

或第三人获得的眼前有形利益（如罚金、罚款、债务清偿）都无法与之媲美。

第五，法官在尚未竭尽法律资源的情况下，不宜轻易采用类推方法。既然《公司法》第 21 条第

1 款为揭开夫妻公司面纱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官就不应借助夫妻公司与一人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

用上的高度相似性作为跳板，强行适用《公司法》第 21 条第 3 款。实际上，作为二人公司的夫妻公

司与一人公司在主体构成与规范适用上都大异其趣。而且，法官以两类公司在规范适用上的高度相

似性为由，推导出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结论，然后再将该结论作为适用一人公司规范的前提，

显有循环论证之嫌。

综上，通谋虚伪法律行为实质穿透思维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与公平性。而其他维度的实质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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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都是弊大于利的双刃剑。为稳定交易秩序、鼓励投资兴业、加速商事流转、弘扬契约精神、保

护私人产权，睿智的法官应尊重当事人对企业组织形式与商事交易模式的自由选择，尽量远离第二

与第三维度的实质穿透思维。就第一维度的实质穿透而言，为预防自由裁量权滥用，法官仍应临渊

履冰，慎独自律。即使内外两套法律行为与法律关系有异，只要不损害公序良俗、不损害善意相对

人，裁判者就应内外有别，践行外观主义，不宜套用通谋虚伪的法律行为制度。只有当某法律行为

严重危害社会时，法官才有权、也有义务为维护公序良俗而破例实质穿透、否定意思自治。实质穿

透并非常态化原则，而是例外规则，必须严格规制。老子常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言信夫！

（六）实质穿透理念延伸于夫妻公司场景的三大原因

将夫妻公司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是实质穿透理念在公司法领域的典型体现。原因有三。一是实

质穿透思维在法官群体中根深蒂固。二是外观主义作为一般原则屡遭质疑，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沦为

无意识、无逻辑、无秩序的碎片化制度。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

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就认为：“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

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此说显有一叶障目之嫌。

外观主义不是例外规则，而是一般原则。既是法理概括，也是商业逻辑与社会共识。即使外观主义

尚未在全部民商事领域显形为行为规范，仍系可资作为裁判依据的商事习惯、法理与天理（自然法）。

三是对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的合同解释方法的误解。鉴于普通缔约者并非专业法律人士，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要求：法院认

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时不应拘泥于合同使用的名称，而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若当事人

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根据合同内容认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一致，法院应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

交易结构、履行行为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虚构交易标的等事实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民事法律关系。

这种合同解释方法旨在探究契约真意，而非否定契约自由，更无意否定契约的性质与效力。裁判者

若对该解释方法一知半解或过度解读，就很容易陷入实质穿透主义的沼泽。

（七）夫妻公司股权结构的登记公示公信效力

《公司法》为夫妻公司的股权结构信息设计了四大法定披露平台。一是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公

司法》第 46 条第 1 款要求章程载明注册资本事项、股东姓名、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等

八类法定事项。依该法第 35 条第 2 款，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时必须修改章程，并在办理变更登记时提

交章程修改版。二是营业执照的法定记载事项。营业执照是公司的“身份证”。《公司法》第 33 条

第 2 款要求营业执照载明注册资本事项。三是《公司法》第 32 条规定的公司法定登记事项之一。四

是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信网）公示的信息。在数字化时代，企信网公示的巨大威

力已非传统登记行为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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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是手段，公信是目标，效力是结果。a 营业执照记载、章程备案、登记机关登记与企信网备

案披露的夫妻股权结构具有正反两面的公示公信效力。从正面看，公示公信效力体现为保护型功能，

保护善意相对人（第三人）对公示信息的合理信赖与高度信任。从反面看，公示公信效力体现为防

御型功能，允许公司及其股东以登记公示信息对抗非善意相对人出尔反尔、见利忘义的道德风险。

鉴于信息不对称的持久困境与趋利避害的人性弱点，理性交易伙伴应根据诚信原则与交易习惯，履

行审慎注意的尽职调查义务，了解公司股权结构。

既然股权结构信息业已对外公开，交易相对人就应主动查询、积极要求公司提供相关信息。既

然明知或应知夫妻公司股权结构，相对人若不信任其偿债能力，可要求其提供担保等增信措施，亦

可毅然放弃交易。基于诚信原则，既然相对人在事先不计较夫妻股权结构、未就夫妻公司为二人公

司的公示信息提出异议，就无权在嗣后以股权结构特殊性为由主张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为攫

取不当制度套利而要求夫妻二人公司承担一人公司的不利后果。 

三、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单一股东的等同论与区别论之争

        

（一）夫妻共同财产被神化与妖魔化的误区

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判例隐含着对夫妻共同财产权利类型的不信任。殊不知，无论

神化或妖魔化夫妻共同财产，都缺乏事实依据与法理依据。

第一，推定夫妻公司注册资本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结论未充分尊重夫妻意思自治基础上的产权多

元化。从产权归属看，夫妻财产分为各自所有模式、共同所有模式或部分自有、部分共有三种类型。

依《民法典》第 1065 条，夫妻可择一而选，亦可自创第四种、第 N 种产权模式，以明确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财产与婚前财产之归属。依《民法典》第 1062 条，若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五类财产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既然立法者采取意思自治优于法律推定的开明立

场，夫妻股东只需举手之劳即可签署夫妻公司注册资本源于夫妻各有财产的协议。夫妻股东即使未

在一审阶段提供此类约定，仍可在二审阶段作为新证据提交，进而斩断法官认定夫妻公司为一人公

司的逻辑链条。有些法院在推定夫妻公司注册资本为夫妻共同财产之前未妥当行使释明权，致使夫

妻股东并不知晓夫妻分别财产制协议在阻却一人公司认定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旦夫妻股东的法律意

识觉醒，法院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认定一人公司的成功率将会非常渺茫。

第二，即使公司注册资本源于夫妻共有财产，也并不必然蚕食资本信用、损害公司的债权人。

只要夫妻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及时足额到位，不存在瑕疵出资与抽逃出资行为，法院就应尊重与保

护夫妻股东的有限责任待遇。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夫妻共有财产作为注册资本时的瑕疵出资

或抽逃出资概率高于夫妻分别所有财产。既然夫妻财产共有制与各有制的风险外溢概率不分伯仲，

a 参见刘俊海：《公司登记制度现代化的解释论与立法论 : 公共信息服务、公示公信效力与可诉可裁标准的三维视角》，《法律适用》

202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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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就不宜戴着有色眼镜，歧视源于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的公司注册资本。

第三，源于夫妻各有财产的公司注册资本并不必然厚植公司资本信用、造福公司的债权人。公

司资本维持原则仅关注股东出资的真实性、充分性、及时性与适当性，而无需关注出资财产是否源

于夫妻共有财产。“英雄不问出处”，合法资本也不问源头。出资财产是银行借款，抑或股东自有

资金，均不影响股东出资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充分性。夫妻分别所有财产用于出资时未必不存

在瑕疵出资或抽逃出资现象，此类公司也未必比注册资本源于夫妻共有财产的公司更有资本信用、

资产信用与人格信用。

（二）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单一股东的等同论幻觉

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的理由之一是：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吞噬与否定股东独立人格。只

要公司注册资本源于夫妻共有财产，就构成一人公司。此即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单一股东的等同论

幻觉。

第一，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单一股东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客体与主体，并非同一层次的法律

概念。夫妻共同财产的中心词是财产，指向夫妻财产法律关系中的客体；而公司单一股东的中心词

是股东，指向公司法律关系中的股权主体。由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有异，单一财产所有权并

不意味着单一股东资格。

第二，物权、股权与公司法人产权等法律概念和而不同。有些判例将“股权”“同一财产权”“一

个所有权”“公司资产共同共有”等概念混为一谈有违法理。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股权与股东曾对出

资财产享有的产权缺乏同质性。夫妻共同财产不拘泥于物权（尤其是所有权），尚包括知识产权、

股权、债权、信托权益或大数据权益等多元形态。在产权形态纷繁复杂的数字化时代，再运用马车

时代的物权理念界定股权显有刻舟求剑之嫌。

第三，物权与股权同属民事财产权利，但有云泥之别。一是属性不同。物权为支配权；而股权

中的多数权能为请求权。a 二是义务人不同。物权为绝对权、对世权；而股权为相对权或对人权，只

能由股东向目标公司或公司法、章程规定或股东协议约定的主体主张。三是内容不同。物权内容有

财产性；而股权兼含财产性与非财产性内容。四是效力不同。物权有排他与优先效力，尤以“一物一权”

为代表；而股权主要表现为请求权，缺乏排他效力。多个股东可针对同一目标公司享有股权。b

第四，体现为单一物权的夫妻共同财产转换为公司注册资本以后并不自动简单机械地转换为单

一股权或股东资格。股权乃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股东取得股权的形式无论为原始取得，

抑或继受取得，股东主体的单一性或复数性最终取决于公司及其股东的理性自治。夫妻有权将其各

有或共有的财产作为共同出资创设一个或两个股东资格。若夫妻选择通过章程与登记行为将股权结

构明确为夫妻二人，则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在公司成立时摇身一变、自动缩为单一股东人格。夫妻因

继受取得股权而将公司转变为夫妻公司时，夫妻股东对股东数量的意思自治亦应受到尊重。至于夫

a 参见刘俊海 ：《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8-189 页。

b 参见刘俊海：《论股权转让时的股权变动规则：契约自由、公司确认与登记公示的三重维度》，《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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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之间的财产赠与或借贷关系，纯属夫妻意思自治范畴，法律不宜干预。

第五，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互有别。公司资产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标的物，仅归公司所有，而

非归股东共有。基于股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原则与一物一权原则，既然公司对股东出资财产享有法

人所有权，法院就不能认定公司资产归全体股东共同共有，否则公司法人财产权就将荡然无存。

第六，以夫妻共有财产换取的股权主体未必就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利益”一词内涵丰富，

泛指各类好处；外延也很广阔，囊括财产利益与非财产利益、有形利益与无形利益、近期利益与远

期利益。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夫妻之间兼有利益交汇点与利益冲突点。夫妻围绕公婆、翁婿的相处

之道中就经常潜伏着利益冲突。作为独立的意思自治者，夫妻股东并非必然妇唱夫随，永保利益一致。

夫妻离婚时也未必导致利益一致性的丧失。

第七，夫妻共同财产并不意味着股权主体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

夫妻相同。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夫妻财产由丈夫统一控制、占有、使用与处分，妻子合法财产

权容易被架空、虚化。这种模式勉强称得上“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随着女权主义运动

的风起云涌，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都被历史淘汰，唯有基于个人权利本位的自愿联合与合作才是正途。

而个人权利本位意味着，夫妻二人各有独立的人格尊严、财产利益与行为自由。无论夫妻财产共有

或各有，都不能否定夫妻各自作为独立民商事主体的利益的差异性。即使夫妻股东利益暂时一致，

也不意味着相同、等同或单一。

（三）婚姻法与公司法的使命与逻辑的非同质性

第一，婚姻法的主色调是爱情。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堂，社会的基础单元，

市场的微观基础，家族公司的金色摇篮。而夫妻是家庭的核心成员。为预防同室操戈、打造幸福之家，

《民法典》专设第五编“婚姻家庭”。为提高婚姻质量，强化夫妻之间的忠诚与互助义务，该编明

确了夫妻财产的产权归属。婚姻法的使命是构建夫妻恩爱和谐的家庭关系，打造民事生活的宁静港湾，

其规范逻辑也围绕该使命而展开。

第二，婚姻关系不是基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文学想象而推演出的“两半相加等于一”的

单一主体，而是夫妻二人自主自愿建立的和而不同、平等而不相同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幸的婚姻，

无论离婚与否，往往伴随着感情与利益的双重破裂。法官不能视而不见，遽然断言婚姻不幸的夫妻

仍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否则，有不懂人间烟火、不谙人情世故、不懂生活常识、自以为

是之嫌。夫妻二人虽属社会学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但也不能无限夸大或联想其法律意义。

第三，公司法的主色调是资本。公司法的使命是稳定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公司及其

股东营利最大化。公司法的规范逻辑也唯该使命马首是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共有或各有属

于婚姻法的范畴，无法在公司法框架下被镜像为单一股东资格（股权），更不必然在增益或减损公

司信用方面存在优劣之别。而且，公司资本制度工具箱中的资本维持原则、资本充实原则、资本减

少限制原则、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都具有对夫妻共有财产出资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的核查、监督与追责功能。这意味着，夫妻财产在没有转化为注册资本之前，仅享受婚姻法与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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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原则的保护；而一旦转化为注册资本，必须接受公司法与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的规制。

第四，婚姻法与公司法和而不同。夫妻间的婚姻关系（含人身与财产权利）由婚姻法调整，股

权（含股东单一人格）由公司法调整。婚姻法属民法范畴，公司法属商法范畴。婚姻关系与股权关

系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两者泾渭分明，但也无缝对接。股东结为伉俪时，不必然导致二人公司变

为一人公司；股东离异时，也不必然导致公司分崩离析。恰因夫妻的意思自治、公司的独立法人地

位以及公司法与婚姻法之间的楚河汉界，法官不宜以婚姻法思维取代公司法思维。夫妻公司也是公司。

夫妻公司与其他股东多元化公司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但共性大于个性。例如，2020 年 4 月，

当当网的创始股东李某庆与俞某夫妻二人争夺公司公章的新闻上了热搜榜，引起无数网友围观点评。

类似戏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a 这说明夫妻股东之间也会有制衡、有隔阂、有分歧、有冲突。因此，

基于夫妻身份或夫妻共同财产而抹黑夫妻公司的阴暗论者所臆想的“夫妻股东就是一人股东，夫妻

共同财产出资必然导致夫妻股东作恶”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

第五，婚姻法与公司法同频共振。要治企，先齐家。温馨和睦、团结互助的婚姻家庭关系攸关

夫妻公司的基业长青。夫妻公司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家庭治理现代化。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管控公

司法律风险，必须把完善家庭治理放到首位。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亲情与血缘的天然纽带固然宝贵，

但也会被利益之火熔断。趋利避害是人性的弱点，容易异化为见利忘义。因此，法官应善于在区分

婚姻法与公司法的基础上，指导企业家同时运用这两大法律思维理顺公司内外关系，确保婚姻与公

司的双重内安外顺。亲兄弟明算账，恩爱夫妻也要明算账，尤其要确保股权归属清晰无误。股权混

沌不清是威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重大隐患，也是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与夫妻离婚析产的争议

点。前述的夫妻产权三大模式仅是倡导性法律范式，夫妻有权就其在公司内外享有的各类产权作出

个性化安排。

四、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与股东民主治理推定说之争

（一）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的逻辑起点

夫妻公司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的主要道义基础，要么源于夫妻共有产权的注册资本不安全，

要么源于夫妻共同治理公司的行为不可靠。前者是聚焦作为客体的夫妻共有财产有害论，后者是聚

焦作为主体的夫妻共同治理有害论，并据此采取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为确保两造胜败皆服，不少

判例同时采用这两大比肩而立、相互作用、彼此补强的论据。

前已述及，源于夫妻各有财产与共有财产的注册资本都具有价值中性，法官不宜妄自揣度夫妻

财产权不同形态对公司资本信用的促进性或危害性。举一反三，夫妻股东的出资财产质量未必劣于

其他股东的出资，夫妻共同治理公司也未必劣于其他股东。

a 参见刘俊海：《从公司法思维审视家族企业控制权之争》，《方圆》202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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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的非理性

古往今来，思想家们对人性初始之善恶始终存在性本善与性本恶的分歧。即便在先秦儒学中也

存在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本源之争。

孔子兼重仁礼，主张性近习远。孔子的思想在《三字经》中有所体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系统的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重视心性与君子人格等仁学理论。他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根基，强调“善”

乃人的天赋秉性，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a 

体系化的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强调礼学理论。他主张：“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

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他在性恶论的前提假设之下，主张隆礼重法、教化为先，崇尚君子法治。b 他指出：“法者，

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

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学不可以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笔者认为，

荀子实际上试图寻求人治与法治的融合、礼与法的融合、礼乐与刑政的融合以及君子内省自律与社

会秩序建构的融合。

性善论与性恶论在哲学与伦理学层面褒贬不一，难有定论。因为无论绝对的性善论，抑或绝对

的性恶论，都会有例外。于是，思想家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的折中说：“性可以为善，可以

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

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c

笔者深以为然也。人性如水性，皆为中性。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兴利除弊。 

遗憾的是，有些法官贸然基于性恶论，推导出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进而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

一人公司。平心而论，倘若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对各类公司（包括一人公司、二人公司、多人公司与

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都采取性恶论的逻辑起点，一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态度，法官要求夫妻股

东自证清白亦无不妥。问题是：我国《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与第 2 款针对各类普通公司采取性善论，

要求原告债权人就被告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承担举证责任；仅在第 3 款针对一人公司破例采取性恶论，

要求被告一人股东自证清白。既然夫妻公司并非一人公司，且调整夫妻公司的法律规范不存在法律

漏洞，法官不应牵强附会地套用该法第 23 条第 3 款。

夫妻通谋失信推定说的支持者也许会辩称：夫妻股东虽被怀疑，但可自证清白，何冤之有？此

说值得商榷。因为既然普通二人股东不被无故怀疑，而唯独夫妻股东有义务自证清白，显然构成了

看客下菜的恣意性制度歧视。而消除歧视、确保夫妻公司与普通二人公司公平竞争的治本之策是：

全面落实地位平等原则，对二人公司的股东要么一体课以自证清白义务，要么一概豁免自证清白义务。

a 参见陈晓霞：《孟子的仁政思想智慧》，《光明日报》2023 年 12 月 16 日。

b 参见江露露：《隆礼重法，仕者必为学》，《光明日报》2017 年 12 月 15 日。

c 参见《孟子·告子上》，转引自冯洁、颜世安：《士与民：性善的不同意义》，《光明日报》 2023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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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利相衡取其大，两弊相权取其轻。后一方案显然更公平，且普适于一人公司之外的所有公司。因此，

法院揭开夫妻公司面纱的证据规则只能基于法律规范与事实证据。而基于饱受争议的性恶论而作出

的道德评价或臆想妄言必然破绽百出，无法令人服判息诉。

（三）夫妻股东投资兴业的人合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国深受儒家文化滋养，注重人情、人合与人伦，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互信元素，

随处保留着熟人社会与农耕社会的深刻烙印。公司组织也不例外。基于降低尽调成本的商业逻辑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组织心理，闭锁型民营公司（含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具有天然的人合性。

但是，人合性并不否定或代替公司的资合性。a 因为所有公司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俱乐部，都鼓励资本

联合与合作。因此，人合性仅是限定可资选择的资本及其人格（股东）的范围而已。

琴瑟和谐、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配偶最契合人合性要求，是民营企业家最理想的

合作伙伴。既然夫妻本应是人合性最强的股东搭档，夫妻公司理应成为凝聚力最强、抗风险能力最强、

股权结构最稳定、公司治理最高效的事业发展平台。法律若苛求或引导股东舍弃其最信任的人生伴

侣作为投资伙伴，无异于舍近求远、舍本逐末，有悖社会情理。股东之间是同甘共苦的合作伙伴关系，

不是运动员与裁判员之间的关系，既无需股东间的利益绝缘或对抗冲突，也无需股东为远离揭开公

司面纱风险而彼此假装成陌路之人。

（四）夫妻共同参与公司民主治理的合理性

夫妻既然是光明正大的投资伙伴，当然可依法有序参与公司治理（包括经营决策与监督管理）。

利益捆绑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通情达理的夫妻股东为追求家庭长期利益与根本利益最

大化，往往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不愿自毁长城。协同共治的夫妻股东比起职业经理人更有动力与

压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促进公司基业长青。若夫妻恩爱、勠力同心，公司盈利能力与偿债能力

倍增，公司的债权人福祉也水涨船高。因此，夫妻共治的公司治理模式具有预防道德风险、激发创

新进取的独特制度优势。

夫妻携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不必然导致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也不必然排除

内部监督、危害交易安全。即使夫妻间缺乏内部监督，也未必导致公司与股东的资产混同。若夫妻反目、

心存芥蒂，监督制衡也会名副其实。此时的夫妻公司比沆瀣一气、竞相掏空公司的二人公司更值得

债权人信赖。

人性也会有弱点。个别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夫妻股东会侵占与挪用公司财产、损害债权人与

利益相关者。但监守自盗不唯夫妻公司独有。而且，有些非夫妻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与国有控股公司）

还存在夫妻公司中鲜有的开门揖盗潜规则。

（五）夫妻公司背后的股东平等原则

《民法典》第 1041 条强调，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 2 条宣示，“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a 参见江平：《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 《中国法学》199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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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条重申，“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基于平等原则，夫妻携手成立的二人

公司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抑或股份公司，均非一人公司。

男女皆能顶起半边天。承认夫妻公司作为二人公司、而非一人公司的法律事实与社会现实，有

助于落实男女平等原则，强化妇女股东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识，倡导夫妻互助合作、同甘

共苦、风雨同舟的良好家庭风尚。而若将夫妻公司视为一人公司，要么否定丈夫的独立人格，要么

抹杀妻子的独立地位，都会破坏夫妻团结，挫伤夫妻光明磊落地共同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最终在婚姻法与企业法两个领域架空男女平等原则。

（六）夫妻股东选择二人公司的意思自治

一人公司具有特定涵义，特指一名股东（含法人和自然人）持有百分之百股权的公司。一人公

司乃普通公司的缩微版，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一人公司的创

设方式有二：一是由一名创始股东全资创立；二是股东多元化公司因一名股东全部继受取得其余股

东所持股权而转变为一人公司。前者为设立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后者为存续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以

其组织形式为准，一人公司可分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自 2005 年开始，

允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与存续。2018 年《公司法》第 2 章第 3 节专节设计了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的特别规定。而现行《公司法》第 92 条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由一人发起设立，标志着一人股份公司

制度的呱呱落地。

一人公司制度突破了传统的公司契约本质论，创新了公司社团性理论，尊重与保护公民和法人

投资兴业自由，有利于优化稳定、透明、公平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一人公司的核心特征在于，

股东是单一主体，而非复数主体。一人公司决策灵活，但也存在股东无法慎独自律、滥用公司法人资格、

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道德风险外溢现象。为兴利除弊、维护交易安全、规范揭开公司面纱的裁判

行为、倒逼一人股东见贤思齐，《公司法》第 23 条传承与发展了 2018《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与

第 63 条，主要变化有三：一是将 2018《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植入《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二

是在第 2 款增设了合并揭开公司集团面纱的规则；三是将 2018《公司法》第 63 条晋级为总则中的第

23 条第 3 款，普适于一人有限公司与一人股份公司。这就形成了成龙配套、彼此衔接的揭开公司面

纱规范群。

与二人公司相比，一人公司面临两大法律风险。一是《公司法》第 23 条第 3 款确立举证责任倒

置规则，允许一人股东通过反证证明自己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泾渭分明，进而推翻法律对其滥用法人

资格的推定。二是《刑法》第 158 条与第 159 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与抽逃出资罪（简

称“两虚一逃”）。为鼓励投资兴业，缩小刑罚打击圈，避免刑责滥用，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4 年 4

月 24 日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将“两虚一逃”的罪名限

缩适用于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而不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公司。《公

司法》允许设立一人股份公司，但因股份公司一律推行实缴资本制，一人股份公司仍面临刑责风险。

另外，在推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法定行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面临着“两虚一逃”的刑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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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夫妻股东在组建公司时优选二人有限公司，回避了一人公司，法律就应尊重与保护这种选

择自由。既然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公司登记信息、企信网与股东名册均已载明与披露夫妻股

东二人，则夫妻公司的股权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当前，登记制度的唯一缺憾是不要求股东披露

夫妻关系。但这不是夫妻股东的错，而是制度之过、登记机关之失。夫妻公司与普通二人公司之间

的共性远大于个性。但夫妻公司与一人公司相比，仍存在天壤之别，不宜混为一谈。

（七）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株连效应

连坐株连猛于虎也。将夫妻公司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必然增加夫妻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的法律风险。在反思该裁判理念之际，有必要反思滥觞于上古时期、并在秦朝登峰造极的连坐

之法。先秦《尚书·泰誓》有载 : “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a 战国时期广

泛推行连坐，左右相连，上下相保，一人犯令，多人受罚。b 商鞅变法时以李俚《法经》为蓝本修缮

秦律，将什伍连坐系统化。为迫使秦吏互相监视与倾轧，秦朝推行职务连坐。长期生活于白色恐怖

的秦吏纷纷倒戈反秦，在刘邦功臣集团中占比 13%。c 赵高假借胡亥之名，更滥用连坐诛族。天下苦

秦久矣。连坐之刑未能挽救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厄运。汉文帝刘恒曾于公元前 179 年 12 月短暂废除

连坐，“尽除收帑相坐律令”。但好景不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连坐再次死灰复燃。

迨至明朝，连坐屡遭滥用。劝学励志的《送东阳马生序》作者宋濂于 1381 年因其孙宋慎涉入胡惟庸

党案而举家连坐入狱，后被减刑流放。d1438 年，明英宗“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

等瓷器”，“知而不以告者连坐”e。自秦以降，连坐恶法虽臭名昭著，但一直是封建帝王爱不释手

的统御之术，直至清廷覆亡而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历史是一面镜子。夫妻股东依据《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不同于封

建社会的连坐株连，而是基于对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法律人格滥用的制裁与救济政策，有助于维护

交易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行稳致远。但不公正的刑责与民责连带的逻辑

与后果异曲同工。连带责任既有惩恶扬善、猛药除疴的正能量，也有误伤无辜、司法专横的副作用。

因为，连带责任的安全保障功能往往以无辜者就过错行为人行为承担严苛责任为代价。代人受过者

虽享有内部追偿权，但胜算无常。若追偿受阻，代过者就无法将其代偿责任转嫁给风险源的始作俑者，

结果只能独吞苦果。更何况，夫妻股东关系中的内部求偿权缺乏向第三人转嫁连带责任风险的功能，

徒生水中望月之讥。

（八）对夫妻利益共同体予以扩张解释的逻辑风险

基于股东的夫妻身份及其利益共同体关系而将夫妻公司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不仅会陡然增加

夫妻公司被揭开公司面纱的法律风险，而且会迈向否定各类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不归之路。

既然夫妻公司可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父子公司、母子公司、翁婿公司、兄弟公司等家族公

a 参见冯怡青：《〈尚书〉“予则孥戮汝”考释》，《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2 期。

b 参见金大伟：《战国军法特征浅析》，《船山学刊》2011 年第 2 期。

c 参见张继刚：《秦吏“不安其位”加速秦朝灭亡》，《 文摘报 》2022 年 1 月 19 日。

d 参见黄灵庚：《〈送东阳马生序〉释疑》，《 中华读书报 》2020 年 2 月 19 日。

e参见陈益：《春台戏与古人的“扫黄打非”》《 中华读书报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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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会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基于股东平等原则，既然民营企业基于股东之间的婚姻关系或血缘

关系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基于同一国家股东与相同价值观的国有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

控股公司）也会被认定为具有实质单一性股东的实质一人公司。既然投资于同一公司的股东们同甘

共苦，具有股东利益一致性，吸引全球投资者的上市公司也应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推而广之，

同居一小区的业主、同住地球村的各国公民都属于利益共同体，都是自己人，都有利益一致性与实

质单一性，都是单一民事主体。按照该逻辑，真正的股东多元化公司将非常罕见。这种结论显然荒谬。

五、结  语

夫妻公司堪称民营经济的中流砥柱。而可持续的夫妻创业离不开稳定、透明、公平与可预期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遗憾的是，不少法院围绕夫妻公司是否为实质一人公司而聚讼纷纭。即使最高人

民法院也存在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现象。对夫妻股东无条件地套用自证清白的证据规则，抑或

附加夫妻股东二人或一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条件，都会阻碍量大面广的夫妻公司的健康成长。不

少认定实质一人公司的判例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论证不充分、说理不清晰、逻辑不严密。

有些裁判文书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对夫妻公司的无端猜忌，显然有先入为主、未审先判的思维作祟。

夫妻共同财产妖魔论与夫妻共治公司有害论，都是子虚乌有的诛心之论，缺乏事实依据与逻辑论证。

认定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并非包治夫妻公司治理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反会徒增夫妻投资

与公司治理风险，提高投资兴业壁垒，诱发寒蝉效应，阻碍商业精英创造新质生产力，抑制公司创

新活力，不利于公司高质量发展。

为提振投资信心、铸造司法公信、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标本兼治。 立竿见影的治标

之策是，自上而下地划定裁判标准、统一裁判结论。滴水穿石的治本之策是：自下而上地消除底层

逻辑的混乱失序，凝聚裁判思维的最大共识。必须坚持外观主义优位原则，尊重股权结构的公示公

信效力，反对恣意的实质穿透主义，划清夫妻共同财产与股东独立人格之间的法律边界，抛弃夫妻

通谋失信推定说，鼓励夫妻股东夫妻平等共治、共襄公司之盛举。夫妻公司就是二人公司，并非一

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虽系在松散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褒奖和睦夫妻开设的公司

内安外顺的褒义词，但并非内涵确定、外延清晰的严谨法律概念，不宜被代入《公司法》第 23 条第

3 款中的一人公司范畴。既然夫妻公司并非一人公司，且调整夫妻公司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公司法》

第 23 条第 1 款）不存在法律漏洞，法官无须、无权也不应牵强附会地准用或套用该法第 23 条第 3 款。

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不将夫妻公司视为实质一人公司，不等于纵容夫妻股东滥用股东有

限责任原则与公司法律人格。夫妻公司不是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法外之地。不能以牺牲公司债权人

利益为代价而鼓励投资兴业。相反，投资兴业与交易安全是以公司为支点的动态跷跷板游戏，股东

与债权人之间必须保持动态平衡。a 倘若夫妻公司存在人格严重混同或股权资本显著不足等情形，债

权人有权依据《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为股东多元化公司设计的一般法律规则，诉请法院揭开公司

a参见刘俊海：《论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兴利除弊 : 兼论期限利益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学术论坛》202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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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但无权类推适用第 23 条第 3 款专为一人公司设计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若原告举出初步证据

证明夫妻股东恶意串通、掏空公司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法院可依职权或原告申请，合理分配夫

妻公司及其股东的举证责任。信息占有与举证责任成正比应成为一条证据铁律。

The Debate over the Adjudication Philosophy of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trimonial
Company as a Substantial One-Person Company

LIU Junhai

Abstract: Matrimonial companies are the main force in the private economy. Matrimonial 
entrepreneurship relies on a stable, transparent, fair and predict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There are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s as to whether the matrimonial company is a 
substantial one-person company. Some precedents unconditionally apply the rules of evidence for self- 
proof of innocence to husband-and-wife shareholders, which increases the risk of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oost investment confidence, 
it is necessary to prioritize the ostensibility, respect the publ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oppose arbitrary doctrine of substance-over-form, differentiating the matrimonial property 
and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 of shareholders, abandon the presumption of matrimonial conspiracy 
and dishonesty, and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 matrimonial company is a 
two- person company, not a one-person company or a substantial one-person company. “Substantial one- 
person company” is not a strict legal concept and should not be substituted into the category of a one- 
person company under Article 23, Paragraph 3 of the Company Law. Since Article 23, Paragraph 1, of the 
Companies Act does not have a legal looph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matrimonial companies, judges need not 
and should not apply Article 23, Paragraph 3 of the act to them. Not treating a matrimonial company as a 
substantial one-person company does not mean conniving at the abuse of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and the legal personality of the company by the matrimonial shareholders. If there is a serious 
confusion of personalities or a significant undercapitalization in the matrimonial companies, the creditor has 
the right to apply to the court to lift the corporate veil under the general legal rule designed for companies 
with diversified shareholders in Article 23, Paragraph 1 of the Company Law, but may not request the court 
to apply the reversal of the burden of proof rule designed for one-person companies in Article 23, Paragraph 3, 
by analogy. The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should become 
an iron law of evidence.

Keywords: substantial one-person company; ostensibility; substance over form; joint matrimonial 
property;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shareholders; reversion of burden of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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